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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屆第三次紀律委員會-會議議程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10 月 12 日(星期四)下午 2 點 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視訊會議(連結另行通知) 

參、 主持人：林召集人震吉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 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業務報告：略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討論亞洲青年划船代表隊選手，於集訓期間違反國家代表隊(團)人員言行 

規範，敬請  討論處罰方式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七名亞青代表隊選手於 9 月 22 日集訓時，飲酒被教練抓獲，教練於事 

發當晚呈報本會，七名選手提報事件報告書(如附件一)。 

二、上述七名選手（如附件二）違反本會國家代表隊(團)人員言行規範第伍點第 

二條(如附件三)，為了選手管理及紀律提報本委員，討論懲處事宜，以利嚴正

本會國家隊紀律。 

決  議： 

臨時動議： 

散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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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

3 
 

 

 



4 
 

 



5 
 

 

 



6 
 

 

 



7 
 

 

 



8 
 

 

 



9 
 

附件二-選手名冊 

編號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比賽項目 

1 王辰曜 男 
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

/學生 
單人雙槳 

2 陳鎮琨 男 
國立暨南大學 

/學生 
四人雙槳 

3 謝受洋 男 
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

學校/學生 
四人雙槳 

4 張育綸 男 
輔仁大學 

/學生 
四人雙槳 

5 鍾旻軒 男 
國立高雄科大 

/學生 
四人單槳 

6 劉亮坤 男 
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

學校/學生 

四人單槳 

/雙人單槳候補 

7 林秉玄 男 
臺南市土城高中 

/學生 

雙人單槳 

/四人單槳候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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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中華民國划船協會國家代表隊(團)人員言行規範 

壹、本辦法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4 月 14 日臺教體署競(三)字第 1110014253 號 

文辦理。 

貳、適用對象:經中華民國划船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選拔(派)為國家代表隊之人員。 

參、代表隊人員於自身或第三人所有之任何媒體形式與載體上（包括但不限於電子 

暨平面媒體、個人社群平台等），發表文字、語音、影像等言論，應注意勿有傷

害國家尊嚴、歧視霸凌或騷擾他人之內容。以代表隊隊職員身份出現於國際競

賽之競技、練習暨其他主辦單位所列官方場所時，應遵守奧林匹克憲章，勿有

表達個人政治見解之言行。 

肆、競賽期間(自出發前往競賽城市至賽程結束離開競賽城市) 應遵循事項： 

一、隊(職)員須配合隊本會的規定，於正式/公開場合(如競賽場地與典禮)，穿著代 

表隊服裝。代表隊參加重要活動（開閉幕及其他聚會活動）時則依隊(團)本部

規定服裝穿著，注意服裝儀容及言行舉止。 

二、為維護各代表隊於參賽期間之人身安全，各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、防護員等 

於練習、比賽及賽後期間，應由教練帶隊，並以團進團出方式掌握成員彼此間

之去向，各代表隊每日行程規劃須告知團本部相關人員，以預為掌握各代表隊

成員動 

向。 

三、代表隊人員不得進入違反當地或我國法令之場所，避免觸法。 

四、就參賽事務而有公開對外發表言論之必要者，一律經由領隊、管理(或指定專 

人)統一對外發言。相關行為必須尊重大會規範等事項。 

伍、賽前及賽後期間應遵循事項： 

代表隊人員出席包括但不限於競技、媒體採訪、正式宴會等公開場 

合時，應注意勿有傷害國家尊嚴之行為。 

賽前集訓:遵守教練所設立規範，如有下列情形者，提報本會紀律委員會懲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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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鬥毆、飲酒鬧事或其他情節重大之不當行為。 

(二)未經教練團同意而擅自離開住宿、訓練地點。 

(三)違反不同性別人員間之門禁等安全紀律規範。 

陸、違規懲處： 

一、代表隊人員違反本規範第參點之規定者，本會得令其為必要之撤下、回復或道 

歉等必要行為，並得按情節輕重，送請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二、代表隊人員，包括選手與教練，於競賽期間內有違反本規範之行為者，得視情 

節輕重與急迫與否，由本會直接施以處分，重大者並得予以除名，取消其參賽

權，回國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追認或為其他議處。 

柒、本規範經 111 年 11 月 10 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捌、本規範未盡事宜，由本會紀律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